
民眾 醫療院所就醫

是否符合傳染病
通報定義或醫師研判有

通報之必要性
結案

醫師自行通報或通知
院內感染管制
小組或專人通報

紙本傳真通報方式：
1.於疾病管制署全球資訊網下
載列印「傳染病個案(含疑似
病例)報告單」
2.填寫通報資料
3.將報告單傳真至當地衛生主
管機關

當地衛生主管機關儘速登入本
系統
1.網址: 

https://nidrs.cdc.gov.tw/

2.將通報資料鍵入完成法定傳
染病個案通報單建檔

專屬帳號登入本系統通報方式：
網址:https://nidrs.cdc.gov.tw/

否

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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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否已建置運用醫院電子
病歷自動通報(EMR)功能

自動上傳通報方式：
1.確認醫院資訊系統通
報資料完整性
2.由醫院資訊系統自動
上傳通報資料

是

通報成功

是否具有本系統
個人專屬帳號

否

傳真通報單位需洽當地
衛生主管機關，協助查
詢個案通報、檢驗及疾

病研判結果

健保網域免帳號通報方式：
以醫事人員卡於健保VPN環境下連
結本系統通報網站，網址：
https://NIDRSvpn.cdc.gov.tw/vpn_

login

通報成功通報成功

醫事人員登入本系統查
詢個案通報、檢驗及疾

病研判結果

將通報資料鍵入完成法定傳染
病個案通報單建檔

是

是否能使用電腦
及網路連線

否

是 否

註：當醫院資訊系統上傳異常或疾病管制署通報網站異常時，請依「傳染病個案通報
系統異常之醫療院所個案通報作業流程」辦理傳染病個案通報

醫院資訊系統是否
建置自動回饋訊息

接收功能

否

醫事人員於醫院資訊系
統查詢到疾病管制署回
傳之個案通報單號、綜
合檢驗與疾病研判結果

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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